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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付商行（Confirming house）起源于17世纪的英国，在国内通常被定义为：保付代理人，指代表国
外买方，向本国的卖方订货，并在买方订单上作出付款保证的代理人。严格来讲，在中国大陆的贸易
历史中是没有此种业务的。所以国内的学术界在关于保付商行的研究方面并没有太多的关注。而与保
付商行同根同源的现代保理业务却已经在中国的国际贸易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两者有着一定的联
系，但又有较为明显的区别。本文将从保付商行业务的流程与功能入手，通过比较保付商行与现代保
理商的异同点，尝试厘清两者的关系，并为两者做一个区分。 
一、保付商行业务的流程与功能 
（一）保付商行业务流程 
保付商行业务一般包括以下几个步骤：首先，外国买方需要提交订单。提交订单的方式，主要有三
种：1)外国买方将订单寄给保付商行；2)如果外国买方在制造商或供应商所在国设有分支机构或者代
理机构，外国买方可将订单交给该机构，并由该机构转交保付商行；3)外国买方可以将订单直接寄予
制造商或供应商，并由其转交保付商行。[1]三种递交订单的方式，取决于当事人的协议或者贸易习
惯。[2]其次，保付商行会对订单进行保付，也即confirm。在这里必须指出的是，并不是所有的保付
商行都会对订单进行保付，在极少数情况下，保付商行会仅仅作为一个代理人，负责将收到的订单交
给制造商或供应商。最后一步，则由制造商或供应商接受订单，这时，贸易合同成立。 
（二）保付商行业务的功能 
保付商行业务对买卖双方的帮助作用在国际贸易中非常明显：对制造商或供应商而言，它可以保证外
国买方履行买卖合同，从而减少制造商或供应商在国际贸易中的风险。如果制造商或供应商没有使用
保付商行业务，让保付商行来承担这种贸易风险，他们可能会在买方信用风险的诉讼中面临巨大的困
难：一方面，他们无法肯定能否在本国对外国买方提起诉讼；另一方面，即使他们最终在本国取得有
利于其本人的诉讼判决，该判决能否在外国（主要是外国买方所在国）执行也存在着很大的不确定因
素。[3] 
除了可以为制造商或供应商减少贸易风险，保付商行业务同时也可为制造商或供应商提供融资服务。
对于外国买方，保付商行的作用就更加直接和明显：它不仅为外国买方提供了信用，而且在许多情况
下，还能够为外国买方寻找合适的制造商或供应商，为外国买方安排货物运输，负责购买货物运输保
险等。保付商行有时更甚至会被外国买方请求代理其本人，就贸易合同下货物质量等问题，与制造商
或供应商进行交涉。[4] 
二、保付商行与现代保理商的相似点 
在了解保付商行业务的流程和功能后，我们将对其与现代保理商进行比较。在比较之前，笔者认为有
必要先对两个业务的相似特征进行比较，以便读者准确把握两者容易产生混淆之处。 
（一）保付商行与保理商对贸易的评估 
无论是保付商行还是保理商，在提供服务之前，都必须考虑买卖双方的贸易是否适合使用其提供的保
付商行业务或现代保理业务。在这个阶段，他们会主要考虑两个方面的因素：（1）产品。一般而言，
保付商行与现代保理商所涉及贸易合同的产品必须是可见的，有形的，而且能够量化，涉及的商品越
有可代替性或者流通性，保付商行与保理商越容易接受。（2）行业。无论是保付商行还是保理商，他
们都应对买卖双方所在的行业有一定的认识，并且在与其合作的过程中积累相关经验。这有利于保付
商行或者保理商在外国买方破产时候，他们可以通过合适的渠道，迅速对产品进行处置以减少自己的
损失。[5] 
（二）保付商行与保理商对国际贸易的“本地化”作用 
上面已经提到，使用保付商行的目的是为国内制造商或供应商在本国提供一个有信用价值的人，让其
可以在本国收取货款。而在保理业务下，特别是在目前普遍流行的国际双保理机制下，国内制造商或
供应商，即便他的出口业务遍及全球各地，也只需同本国的一家保理商打交道，则可通过保理商收回
货款，无须自己跨国收债，因而消除国际收款过程中将涉及的语言，法律，贸易习惯等方面的障碍。 
（三）保付商行与保理商的信用调查和信用担保作用 
在国际贸易中，国内卖方对外国买方的信用状况不一定十分了解，即使曾经有过贸易往来，或直接或
间接进行过资信调查，其也难以把握能按期收汇。有了保付商行或是保理商的介入，制造商或供应商
都可以将信用控制工作转给保付商行与保理商，从而节省一定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并能专注于生
产。信用担保方面，在保付商行业务中，无论保付商行还是无追索权保理都将承担外国买方发生信用
风险时，向制造商或供应商担保付款或支付信用额度内的货款的责任。 
（四）保付商行与保理商的融资功能 
无论在保付商行业务下还是在国际保理中，制造商或供应商都可以与保付商行或保理商约定，前者在
装船后将发票和提单等相关单据交给后者，由后者向前者提供融资。应当指出的是，两个业务下保付
商行或保理商的融资服务都可以通过“追索”或者“无追索”的方式提供。对于保理业务中的融资功
能，这在当今的理论界已没有理解的困难。而保付商行的“保付”（confirm），可以通过多种方式实
现。除了上面提到的，保付商行可以以自己的名义直接从制造商或供应商处购买货物，或者以外国买
方的名义购买货物并保证其付款；保付商行的“保付”还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实现：在一些具体的贸易
中，制造商或供应商会与保付商行约定，在装船后将发票和提单等相关单据，以及外国买方已经承兑
的汇票交给保付商行，由保付商行对汇票进行贴现。[6] 
三、保付商行业务与现代保理商的区别 
正是由于这些相似点，学者们很容易混淆保付商行与现代保理商。但无论如何，两者毕竟还是有区别
的。笔者将从五个方面入手，对保付商行与现代保理商进行比较。这种划分只是原则上的划分，针对
具体的业务，应与当事人所订立的具体合同结合考虑，切勿将以下的划分标准绝对化。 
（一）保付商行与现代保理商的功能 
保付商行可提供的服务，不局限于金融方面，而且还涉及贸易方面。在实践中，保付商行除了经常会
为外国买方寻找合适的制造商或供应商之外，他也为外国买方安排货物运输，负责购买货物运输保
险。Diplock大法官就特别强调了保付商行可同时担任货运代理人的这种功能。[7]除此之外，保付商
行也可能会受外国买方的委托，就贸易合同下货物质量等问题，与制造商或供应商进行交涉。D.J.Hil



l更指出，实践中，某些国内制造商或供应商，对本地的销售业绩不满意，他们会主动联系保付商行，
要求后者为其在海外寻找合适的外国买方，并承诺如果他们最终能与外国买方达成贸易协议，他们与
外国买方之间的贸易将使用保付商行提供的各种服务。[8]而现代保理商提供的服务多集中在金融领
域，如融资，代收账款，提供坏账担保，管理账户等。 
（二）保付商行和现代保理商的服务对象 
前文提到，保付商行业务起源于17世纪的英国，它的起源与发展都是跟海外贸易密切相关的。但是，
虽然我们熟知的现代保理业务也是为了满足竞争日趋激烈的国际贸易发展的需求而产生与发展，但事
实上，其也适用于国内贸易。保理也可以服务于国内贸易的典型例子，可参见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两国
的保理额，这两个国家的保理业务基本服务于国内贸易。 
(In Millions of USD)
■
(以上数据由国际保理商联合会提供) 
（三）保付商行业务与现代保理业务中保付商行与保理商个数 
每笔保付商行业务，一般存在一个保付商行。而在现代保理中，保理商的参与数量与保理产品有关，
比如在直接进口保理和直接出口保理中，一般只有一个保理商，而在目前普遍流行的进出口双保理
中，会由出口保理商和进口保理商分工合作共同完成保理业务。 
（四）保付商行与现代保理商的资信评估对象 
在保付代理中，保付商行一般不需要对制造商与供应商的资信进行评估，在“保付”的情况下，他注
重的是外国买方的资信状况。这是因为，无论保付商行是否被定性为代理，只要其没有违反任何合同
约定并且其履行了向制造商与供应商的担保付款责任，他最终都有权利得到外国买方的补偿。而在现
代保理业务中，保理商的资信评估对象应根据保理产品而定。在这里我们选取直接出口保理做简单分
析：在直接出口保理中，当前普遍认为：“调查供应商的信用状况，商业道德以及运作模式是最根本
的，这与调查债务人，则买方，的支付能力是同等重要的”。[9]也就是说保理商必须同时掌握供应商
与外国买方的资信状况。 
（五）保付商行及现代保理商与汇票的关系 
最后一点，也是最容易被忽略的一点。汇票是保付商行业务不可或缺的核心，是保付商行向本国制造
商或供应商提供融资必须依赖的工具。Noel G. Ellis就曾指出：“汇票是保付商行提供融资不可或缺
的部分”。[10]而保理业务依托的贸易结算方式，不仅包括D/A，还包括O/A，换句话说，汇票不是保
理业务必然组成部分。 
无论是功能，操作特点抑或涉及的对象，我们都可以看出，保付商行业务及现代保理业务应属于两个
不同的概念。但由于保付商行业务并不存在于大陆法系国家的贸易历史，以及其性质和操作的不固定
性，给学者们的理解造成了很大的困难。另外，其与现代保理的相似性，造成了许多研究现代保理的
学者将两者混淆起来。笔者希望此文，能够在区分两个业务的性质方面起到一定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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